


苏政复〔2016〕90号

省政府关于同意成立江苏省
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
省财政厅、省农委：

《关于申请批准江苏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组建方案的请示》（苏财农〔2016〕88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成立江苏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农业担保公司）。

二、江苏农业担保公司作为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首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亿元，其中，省财政出资9亿元，占90%股份；省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出资1亿元，占10%股份。今后，根据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融资需求，逐步建立公司持续增资和风险补偿机制，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

三、江苏农业担保公司参照地方金融机构管理，省财政厅代表省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省财政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农委、省金融办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公司的业务指导、绩效考核和风险管控。

四、江苏农业担保公司要按照政策性、专业性和独立性要求，贯彻落实国家强农惠农政策，通过市场化运作，支持粮食生产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重点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提供信贷担保服务，并逐步向农业直接相关的二、三产业延伸，公司农业担保业务不低于全部担保业务的70%。

五、江苏农业担保公司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加强内部管理，严格项目审查，强化信用体系建设，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和可持续发展。

请你们按照财政部、农业部、银监会《关于印发〈关于财政支持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财农〔2015〕121号）要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抓紧办理公司工商注册、筹建事项。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16年8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金融办、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江苏银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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